


【解读】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强创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的通知
日期：2026-03-27                                  来源：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一、背景依据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医药集中采购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国知发保字〔2022〕45号）等文件精神，市医保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强创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的通知》。
二、目标任务
积极回应医药健康领域创新发展需求，加强创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三、主要内容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包括建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应用等措施。
二是强化企业承诺与信用管理。包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承诺、落实专利链接制度、加强药品安全信用管理等措施。
三是健全纠纷处理与侵权惩戒机制。包括完善专利侵权异议处理程序、健全纠纷处理机制、加强协作制止侵权等措施。
四是优化知识产权服务。包括支持创新药品挂网交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措施。
五是加强宣传培训。包括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引导、强化知识产权培训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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